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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結  

94 .  專 責 小 組 認 為 ， 香 港 正 面 對 持 續 性 的 財 政 問 題 。 導 致 這 情 況 的 經

濟 力 量 ， 有 部 分 相 信 是 屬 於 結 構 性 的 ， 雖 然 我 們 也 很 難 ( 即 使 並 非 全

無 可 能 ) 排 除 所 有 周 期 性 因 素 的 影 響 。 不 過 ， 模 式 得 出 的 結 果 清 楚 顯

示 ， 即 使 經 濟 恢 復  “ 正 常 ”  增 長 ， 財 政 赤 字 仍 會 出 現 ， 甚 至 會 惡

化 。 因 此 ， 政 府 不 能 繼 續 採 用 現 行 的 處 理 財 政 方 式 。  

95 .  專 責 小 組 又 認 為 ， 財 政 持 續 穩 健 是 維 持 香 港 經 濟 繁 榮 的 基 礎 ， 因

此 政 府 必 須 採 取 果 斷 措 施 ， 使 財 政 恢 復 持 續 穩 健 。 若 經 濟 情 況 適 當 ，

就 應 在 未 來 數 年 採 取 具 體 的 開 支 及 ／ 或 收 入 措 施 。 同 時 ， 專 責 小 組 認

為 應 定 期 檢 討 香 港 特 區 較 長 期 的 財 政 穩 健 情 況 。  

96 .  為 了 在 未 來 幾 年 令 財 政 恢 復 持 續 穩 健 ， 專 責 小 組 認 為 ， 政 府 應 首

先 控 制 政 府 開 支 的 增 長 。 專 責 小 組 又 認 為 ， 控 制 政 府 開 支 的 實 質 增

長 ， 使 其 與 經 濟 的 實 質 增 長 一 致 這 項 現 行 財 政 預 算 指 引 ， 須 予 加 強 ，

方 法 是 使 政 府 開 支 增 長 與 經 濟 的 名 義 趨 勢 增 長 一 致 。 這 是 針 對 政 府 開

支 的 價 格 變 動 一 直 高 於 與 經 濟 的 價 格 變 動 ， 而 在 過 去 數 年 的 通 縮 情 況

下 ， 更 擴 大 了 兩 者 間 的 差 距 ， 同 時 亦 考 慮 到 政 府 收 入 及 開 支 均 按 名 義

價 值 計 算 這 情 況 。  

97 .  專 責 小 組 得 悉 ， 稅 基 廣 闊 的 新 稅 項 事 宜 諮 詢 委 員 會 稍 後 會 向 財 政

司 司 長 提 交 報 告 ， 建 議 在 需 要 時 ， 香 港 適 合 引 進 哪 類 稅 基 廣 闊 的 稅

項 。 專 責 小 組 認 為 ， 政 府 在 決 定 採 取 新 的 稅 收 措 施 之 前 ， 應 仔 細 考 慮

諮 詢 委 員 會 的 各 項 建 議 。 專 責 小 組 又 認 為 ， 政 府 制 訂 日 後 的 稅 收 建 議

時 ， 也 應 考 慮 市 民 大 眾 在 諮 詢 委 員 會 進 行 諮 詢 期 間 及 其 後 所 提 出 的 意

見 。  

98 .  完 善 穩 健 的 公 共 財 政 制 度 ， 是 香 港 主 要 的 經 濟 優 勢 之 一 。 在 市 民

的 支 持 下 ，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必 須 確 保 日 後 亦 繼 續 擁 有 這 優 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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